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拟审批公示的告知事项

1、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

价法》、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信息公开条例》以及相关法规、规章和

规定的要求，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拟审批信息。

2、公示时限：自信息发布起 5 个工作日

3、公示期间，公众（包括个人、团体等）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

（以邮戳为准）方式提出意见。

传真：021-69696753。

信函请寄至：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翠竹路 1501 号区行政服务中

心 11 号环保局窗口 收（邮编：202150）。请在信封上注明：对 XXX

（建设项目）的意见。

4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七条，行政许可

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

可决定前，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，自拟审批公示

起五日内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对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。

5、相关资料由外界所提供、并以行政许可申请人所提交的形式

进行公开。上述资料和信息中如有错漏，使用上述信息和资料作为依

据者自行承担责任。

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拟审批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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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堡镇

垃圾分拣

中转站项

目

崇明区堡

镇（东至堡

江路，南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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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鱼塘，北

至鱼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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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11-17

~2021-11-23

项目位于崇明区堡镇(东至堡江路，南至堡镇九号沟北

侧，西至鱼塘，北至鱼塘），拟利用该区域空地新建堡镇垃

圾分拣中转站项目，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、堆放仓库以及

配套公用设施。不设食堂、宿舍、浴室。

项目建成后，预计分拣处理建筑垃圾 5 万吨/年，大件

垃圾1000吨/年,工程渣土临时堆放及转运规模68万吨/年，

年产骨料 4.25 万吨，金属 510 吨。员工 30 人，实行 8h

（8:30-17:00）单班制，年工作 330 天。项目建筑面积为

6083.62m2，总投资 7619.28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553.57

万元。

见附件

本项目已按照

本市公众参与

有关规定开展

了公众参与工

作。


